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障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五医保罚告字〔2025〕第02号

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
本机关2025年7月28日收到五华区医疗保险中心《关于提请对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的报告》，按照要求本机关于2025年7月31日对你单位未为职工邓永刚缴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020年5月至2023年7月）的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查明，你单位实施了如下违法违规行为：
一、违规情况
2025年7月28日，五华区医疗保障局进行案件来源登记并对区医保中心移送的相关材料进行核查后，发现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未为职工邓永刚缴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020年5月至2023年7月）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合计15563.73元。侵害了邓永刚的合法权益。2025年4月21日，五华区医疗保险中心对你单位下达《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险稽核整改意见书》（五医稽意字〔2025〕4号），进行催告，目前仍未补缴。
二、主要证据及证明事项
第一组证据：昆明市五华区劳动仲裁院仲裁裁决书原件1份、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
第二组证据：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委托人普羲凇询问笔录1份、邓永刚询问笔录1份、个人补缴申请1份。
第三组证据：参保证明1份、参保明细1份、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险稽核整改意见书1份、送达回证1份、电话联系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记录、公告行政立案公告送达网页截图复印件。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云南省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则》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一、责令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为邓永刚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15563.73元（人民币壹万伍仟伍佰陆拾叁元柒角叁分）。
[bookmark: _GoBack]二、对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处应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数额三倍46691.19元的罚款（人民币肆万陆仟陆佰玖拾壹元壹角玖分），测算过程详见补缴测算表。
三、对昆明市崎奕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瑞罚款3000元（人民币叁仟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如果进行陈述、申辩的，应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你单位如果要求听证的，应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联系人：游超      联系电话：0871-67335374
附件：补缴测算表

                       昆明市五华区医疗保障局
                                 （公章）
                             2025年12月15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归档，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由本机关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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